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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出席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。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本人于会前审阅了会议拟定的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河

南煤业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实施破产清算的议案》，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，现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

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河南煤业）为公司

控股子公司，主要从事煤炭投资、经营业务。公司合法持有其

75%的股权。禹州市安兴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兴公司）

和禹州市兴华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华公司）均为河南煤

业全资煤炭生产企业，截止 2018年 11月底，上述三公司已停

止营业，且严重资不抵债。为避免损失扩大，公司拟按照《破

产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河南煤业及其所属安兴、兴

华公司实施破产清算。 

（二）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

公司对河南煤业及其所属企业实施破产清算的议案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破产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

我们认为：河南煤业及其所属安兴、兴华公司已严重资不

抵债，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符合《破产法》规定的申请破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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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。兴华、安兴公司自 2009 年 9 月平顶山新华四矿瓦斯爆

炸事故后一直停工停产，其所属矿井于 2017 年被纳入国资委

化解过剩产能范围，已完成产能指标转让和矿井封闭，并接受

了国资委的现场验收，已不具备再生产的能力。河南煤业受原

材料价格上涨、煤矿加大安全投入、地方征收行政性收费项目，

以及煤炭资源整合政策措施等多重因素影响，经营情况欠佳，

煤炭购销经营利润不足以维持正常支出，公司于 2016 年代其

偿还的 2.5亿金融机构借款本息其已无力偿还。考虑到上述三

公司继续存续已无新的利润增长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亏损

和负债只会越来越大，公司在现阶段对其实施破产清算有利于

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鉴于该破产事项尚未向法院提交申请，

是否能被受理仍存在不确定性，建议公司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，

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测算该等事项对公司造成

的影响，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四）结论性意见 

同意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及其

所属企业实施破产清算的议案》。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徐长生、沈烈、周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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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徐长生                   

沈  烈                   

周  彪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
